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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

则》）、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转让规则”）、证

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

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

件以及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

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

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

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

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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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19年末（以下简称“报告期末”），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发行且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18 昆租

01、19昆租 01、19昆租 02（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50454.SH 155695.SH 155696.SH

债券简称 18昆租 01 19昆租 01 19昆租 02

债券名称

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

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 2018年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保障性

住房）（第一期）品

种一

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

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 2019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保障性住

房）（第一期）品种

一

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

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 2019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保障性住

房）（第一期）品种

二

注册或备案文件 上证函〔2018〕50号
证监许可〔2019〕

1137号
证监许可〔2019〕

1137号
注册或备案规模

（亿元）
20 23 23

债券期限（年） 2+2+3 3+2+2 5+2

发行规模（亿元） 7.00 10.00 5.00

债券余额（亿元） 7.00 10.00 5.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

率
7.00% 4.83% 6.45%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

及调整后票面利率

情况（如发行人行

使票面利率调整

权）

无 无 无

起息日 2018年 08月 23日 2019年 09月 10日 2019年 09月 10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1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1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报告期付息日 2019年 08月 23日 无 无

是否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发行时债项评级 AA+ AA+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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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跟踪债项评

级
AA+ 报告期内无跟踪评级 报告期内无跟踪评级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挂牌转让

规则、上市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

《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

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报告期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报告期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负责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的新建、改建、租赁、收

购、回购、营运、维护和管理工作；房地产开发及经营；土地开发；酒店投

资、开发、建设及管理；养生养老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及管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9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46,123.36 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7,498.49 万

元。2019年，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 167,380.01万元，实现净利润 102,755.39 万

元。

（二）发行人报告期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19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末 2018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756,097.76 597,744.40 26.49

非流动资产合计 3,883,894.96 3,534,253.66 9.89

资产总计 4,639,992.72 4,131,998.06 12.29

流动负债合计 483,741.32 469,614.97 3.01

非流动负债合计 2,215,010.01 1,823,897.10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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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度/末 2018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负债合计 2,698,751.33 2,293,512.07 17.67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41,241.39 1,838,486.00 5.59

营业收入 46,123.36 35,689.06 29.24

营业利润 167,380.01 230,686.52 -27.44

利润总额 166,857.52 230,760.20 -27.69

净利润 102,755.39 163,756.29 -37.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35.25 925.09 3157.5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496.00 -208,653.61 34.4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872.43 202,846.19 28.1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511.67 -4,882.33 -294.82

资产负债率（%） 58.16 55.51 4.79

流动比率 1.56 1.27 22.80

速动比率 0.75 0.65 15.25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如下表

所示：

表：18昆租 0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50454.SH

债券简称：18昆租 01

发行金额：7.00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用于发行人保障房项目，相关保障房项目已

纳入云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计划。

2018 年 8 月 23 日，发行人收到扣除承销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69,888.00 万元。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募集资金已使用

64,946.08万元，尚余 5,023.62万元未使用，

已使用募集资金均用于募集说明书指定用

途，募集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表：19昆租 01和 19昆租 0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55695.SH；155696.SH

债券简称：19昆租 01；19昆租 02

发行金额：10.00亿元；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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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

根据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资金需求情况，本

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主要用于

纳入省级保障房计划的租赁住房项目建设，

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根据本期债券发行

时间和实际发行规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公司债务结构调整计划及其他资金使用需求

等情况，发行人未来可能调整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的具体金额或调整具体的募投项目。

2019 年 9 月 10 日，发行人收到扣除承销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149,560.00 万元。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募集资金已使用

102,101.18 万元，尚余 47,513.59 万元未使

用，已使用募集资金均用于募集说明书指定

用途，募集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 18 昆租 01、19 昆租 01、19 昆租 02 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最终用途与约定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发行人已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分行签署《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保障性住房）（第一期）账户及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昆明市公共租

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保障性住房）（第一

期）账户及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统称《监管协议》），并按照《监管协

议》约定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安康路支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明分行营业部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项账户”），并将募集资

金分别存放于上述两个专项账户中。上述专项账户均已严格用于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

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偿债意愿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尚有存续的中期票据 3只，分别为 17昆明公

租 MTN001、17 昆明公租 MTN002、18 昆明公租 MTN001，债券余额分别为

10 亿元、5 亿元、5 亿元；存续的债权融资计划 1 只，为 18 滇昆明公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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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R001，债券余额 9 亿元；存续的定向工具 2 只，分别为 19 昆明公租

PPN001、19 昆明公租 PPN002，债券余额分别为 10 亿元、10 亿元；存续的公

司债券 4 只，分别为 18昆租 01、19昆租 01、19昆租 02、20 昆租 01，债券余

额分别为 7 亿元、10 亿元、5 亿元、8 亿元。报告期内，上述债券均按时还本

付息，发行人偿债意愿良好。

（二）偿债资金来源

1、发行人盈利能力及日常经营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

分别为 31,747.80 万元、 35,689.06 万元和 46,123.3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52,132.73 万元、163,756.29 万元和 102,755.39 万元。2017 度、2018 度和 2019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分别为 189,245.70 万元、73,505.61万元

和 230,458.28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与现金流将为偿付各期债券

本息提供保障。

2、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

较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在各

家银行获得的综合授信总额为 297.56 亿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为 195.67 亿

元，未使用授信额度为 101.89亿元，未使用授信余额占授信总额的 34.24%。如

果由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

有可能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

资筹措各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

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强制力，发行人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取得外部融资的

风险。

3、发行人可供出售的保障房项目销售收入

根据云南省住建厅、云南省金融办、云南省发改委、云南省财政厅、云南

省国土厅联合文件（云建保〔2012〕876 号）规定：“经过测算，项目在足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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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租金收入、配套商业设施收入和土地出让总收入的 5%、房地产开发税收的

10%、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的全部收入以及当地财政可投入的资金收入后，

偿还当期融资建设资金本息仍确有困难的、不能实现自身资金平衡的项目，由

项目投融资建设单位制定出售方案，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和城乡建设厅备案后

可销售部分保障性住房。该部分销售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该项目建设面积的

20%。确需销售该项目住宅面积 20%以上但不超过 40%的，应由当地人民政府

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批准”。发行人上述保障性住房项目的销售收入可专项

用于偿还保障房项目融资建设资金本息，也是本次债券偿债资金来源的重要保

障。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8昆租 01、19昆租 01、19昆租 02均未设置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各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各期债券的

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

障措施。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了专门部门牵头负责协调各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公司其

他相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各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

的如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为了保证公司债券本息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发行人设定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各期债券

发行后，发行人将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加强公司的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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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使用等资金管理，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

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同时，资金监管银行

将履行监管职责，切实保障发行人按时、足额提取偿债资金，专款专用，除用

于债券的本金兑付和支付债券利息以及银行结算费用外，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各期债券制定了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

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各期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

度安排。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债券受托管理

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受托管理协议》。在各期债券存续期限内，由

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5、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受托管理协议》及

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

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

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七、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8昆租 01、19昆租 01、19昆租 02未设置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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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各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详见“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之“（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中的描述。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专门部门牵头负责协调公司债券的偿付工作，中信建投证券于

各期公司债券付息前掌握公司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

约。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就各期债券的付息事项向发行人发送通知进行提

醒，发行人已按时完成各期债券本报告期内的偿付工作。

（2）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已指定专项账户为公司债券的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募集资金的接

收、存储、划转；发行人已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监管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专项账户管理由监管银行进行监督。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

划，及时、足额准备偿债资金用于各期债券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

付，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公司债券制定了

《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

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中信建投证券于报告期内持续关注发行人是否发生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所规定需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形。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

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的各项职责：①持续关注发行人的

资信状况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②在债券存续期内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

的使用情况；③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全面调查和持续

关注；④在债券存续期内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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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格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督促发行人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及监管机构的

有关规定进行定期及重大信息披露，发行人已按时披露定期报告，并就重大事

项发布临时公告。

3、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科学合理，如未来发生不能如期兑付的情形，可在一

定程度上保障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八、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年）
到期日

150454.SH
18昆租

01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08月 23日 2+2+3
2025年 08
月 23日

155695.SH
19昆租

01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09月 10日 3+2+2
2026年 09
月 10日

155696.SH
19昆租

02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09月 10日 5+2
2026年 09
月 10日

注 1：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足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

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是否付息 报告期内是否触发回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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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是否付息 报告期内是否触发回售

150454.SH 18昆租 01 是 否

155695.SH 19昆租 01 不涉及 否

155696.SH 19昆租 02 不涉及 否

九、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将于本期债券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如有）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

度的定期跟踪评级。2019 年 4 月 30 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昆

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保障性

住房）（第一期）品种一跟踪评级报告（2019）》，跟踪评级结果为主体

AA+、债项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十、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十一、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共 4 次，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4次。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

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

况

披露网

址

发 行 人 董

事、监事、

董事长或者

总经理发生

变动

公司原监事会主席冯豫敏同志

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原

监事向云川、唐文生二位同志

不再担任公司监事。根据 2019
年 12 月 9 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人选的批

复的通知》（昆国资复〔2019〕

受托管理人通

过月度重大事

项排查获知发

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

及时开展了进

一步核查，通

过 询 问 发 行

人，获得解释

就此事项，

受托管理人

已及时披露

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

告

www.sse.
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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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

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

况

披露网

址

552号）文件精神，同意邱媛、

张雪梅、姜晓飞三位同志任昆

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机构改革过渡期内

监事会监事，同意邱媛同志任

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机构改革过渡期

内监事会主席。

说明和相关证

据，确认该重

大事项属实，

督促发行人发

布临时公告

其他事项
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已变更

受托管理人通

过月度重大事

项排查获知发

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

及时开展了进

一步核查，通

过 询 问 发 行

人，获得解释

说明和相关证

据，确认该重

大事项属实，

督促发行人发

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

受托管理人

已及时披露

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

告

www.sse.
com.cn

发行人当年

累计新增借

款超过上年

末净资产的

百分之二十

发 行 人 2018 年 末 净 资 产 为

183.85 亿元，2018 年末借款余

额为 145.51 亿元，2019 年 9 月

末借款余额为 186.30 亿元，

2019 年 1-9 月累计新增借款

40.79 亿元，占 2018 年末净资

产的 22.19%，超过 2018 年末

净资产的 20%。

受托管理人通

过月度重大事

项排查获知发

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

及时开展了进

一步核查，通

过 询 问 发 行

人，获得解释

说明和相关证

据，确认该重

大事项属实，

督促发行人发

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

受托管理人

已及时披露

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

告

www.sse.
com.cn

发 行 人 董

事、监事、

董事长或者

总经理发生

变动

根据 2019 年 7 月 4 日中共昆明

市国有企业工作委员会《关于

周志明同志和张宇春同志任免

职的通知》（昆国企工委发

〔2019〕54 号）及昆明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受托管理人通

过月度重大事

项排查获知发

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

及时开展了进

就此事项，

受托管理人

已及时披露

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

告

www.sse.
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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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

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

况

披露网

址

印发的《关于周志明同志和张

宇春同志任免职的通知》（昆国

资任〔2019〕 10 号）文件精

神，免去张宇春同志昆明市公

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委员、纪委

书记、委员、工会主席、职工

董事职务；周志明同志任昆明

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董事会职务，经公司董事

会 2019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聘任周志明同志为昆明市

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

一步核查，通

过 询 问 发 行

人，获得解释

说明和相关证

据，确认该重

大事项属实，

督促发行人发

布临时公告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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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年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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